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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北京市延庆区教育委员会
关于《北京市延庆区2026年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材料审核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背景依据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北京市延庆区教育委员会根据市级文件精神，结合延庆区实际，特制定《北京市延庆区2026年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材料审核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二、目标任务
依法保障符合条件的非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在延庆区接受义务教育权利，该《实施细则》对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在延庆区接受义务教育需符合的条件进行明确。
三、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共六个部分，包括组织机构、审核内容、审核程序、审核标准、工作要求、附则，具体如下：
1.组织机构部分：主要介绍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材料联合审核机制。
2.审核内容部分：主要说明需审核的内容，包括在延务工就业材料、在延实际住所居住材料、北京市居住证、全家户口簿。
3.审核程序部分：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监护人登录“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提交申请，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进行线上审核，审核结果以短信形式反馈给监护人。
4.审核标准部分：针对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户籍情况及监护人的务工就业情况、实际住所居住情况、北京市居住证情况明确具体标准。
5.工作要求部分：对此细则涉及单位、学校、个人提出相关要求，“四证”分布在不同区的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由区教委统筹协调。
6.附则部分：明确《实施细则》生效日期。
四、创新特点
[bookmark: _GoBack]2026年区教委进一步优化“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的“一网通办”功能，推行电子证照应用，为家长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入学服务。
五、涉及范围
在延庆区接受义务教育的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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